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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2021年度项目管理工作”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河源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财政资金绩效自评的通知》（河财绩〔2022〕2号）有关精神，河源市灯塔盆地示范区管委会按照科学规范、公正公开的原则，通过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现场考察等方式，对灯塔盆地“示范区2021年度项目管理工作”项目的决策情况、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组织实施情况、以及实施后的绩效情况进行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性质
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为市政府派出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定级。
2.机构设置
市灯塔盆地管委会内设综合科、经营管理科、用地科、企业服务科、农技创新科、财务科6个科（室）；核定事业编制26名，临聘人员3名，设机构领导职数5名。
3.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和市有关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方针政策。
（2）研究提出园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展方向，负责编制示范区改革与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3）研究提出加快推进示范区改革与建设的措施。
（4）组织项目开发和招商引资，负责示范区内农业项目管理和指导，对入区企业和项目在立项、规划评审、报建以及办理工商、税务、土地、环保、公安、消防、劳动用工等事务方面提供服务。
（5）组织协调市直有关部门、有关县区落实国家、省和市下达示范区的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任务。
（6）负责示范区公用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抓好工程质量监督。
（7）承办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示范区2021年度项目管理工作
2.项目资金情况：“示范区2021年度项目管理工作”项目是根据河源市财政局《关于批复市直部门2021年预算通知》（河财预〔2021〕1号）文件下达的，该项目实施期限为2021年一年，用于灯塔盆地项目管理工作经费。2021年该项目预算总额10万元，实际支出10万元。
3.主要用途：紧紧围绕“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抓手，以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为引领，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目标，突出核心区、农业科技园区和田园综合体等项目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引进农业优质项目。根据财政相关文件要求，做好项目管理工作，通过项目的规范管理进一步发挥项目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4.绩效目标：通过做好项目绩效管理工作，进一步发挥项目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绩效目标与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单位职能相关。
5.项目组织管理情况：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依据《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实施。
6.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示范区2021年度项目管理工作经费支出预算安排10万元，资金到位10万元，实际使用10万元，项目资金到位率100%，支出实现率100%，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3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经济效益：做好项目管理工作尤其是项目绩效管理、绩效评价工作，通过项目的规范管理进一步发挥项目经济效益.。
2.社会效益：突出核心区、农业科技园区和田园综合体等项目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引进农业优质项目。
3.生态效益：采用环保的生产方式，减轻对环境的影。
[bookmark: _GoBack]4.可持续发展：灯塔盆地示范区要举全市之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形成特色农业引领带动乡村振兴的局面。


三、改进意见
（一）进一步细化、量化绩效目标，增加社会绩效指标，目标设置过于简单，不够全面。建议进一步细化、量化绩效目标，并增加社会绩效指标。
（二）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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